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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計畫 

 

【特殊教育師資生赴美國紐澤西州教育見習】 

 

 

甄選簡章 

 

 

【2026年 4月 13日至 4月 24日報名】 

 

 

 

 

承辦單位：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連絡電話：（05）206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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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特殊教育師資生赴美國紐澤西州教育見習計畫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ternship Program at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一、 見習時間：2026年暑期（7-8月），為期 18天。 

二、 甄選依據：教育部 114年 11月 24日臺教師(四)字第 1142603231I號函。  

三、 甄選科別及名額：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在學師資生名額 5名。 

四、 甄選資格： 

1. 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2. 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二年級（含）以上之師資生。 

3. 應於 2026 年 7 月 15 日(含)前滿 18 歲者。 

4. 須於 2026 年 6 月底前，修畢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達

1/3 以上。 

五、 語言能力規定 

1. 參與海外見習學生應具備相當於 B1 級（全民英檢中級）以上英語

考試檢定及格，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2. 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成績對照表請參考附件一。 

六、美國教育見習計畫執行期間 

1. 美國教育見習課程計畫實際見習日期及時間依本系公告為準，學生                  

應配合所規劃之日期及時間，完成美國教育見習。 

2. 學生若未能配合於課程計畫所規劃之日期及期間完成美國教育見習       

課程者，取消錄取資格，若有備取名額，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七、甄選應繳交書面資料 

                  欲申請赴美國特殊教育見習課程計畫者，應於 114年 4月 13日(一)

起至 4月 24日(五)期間繳交下列表件至本校特殊教育學系辦公室，始完

成報名程序，逾期不受理。 

1. 報名表（附件1） 

2. 嘉義大學學生證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附件2） 

3. 嘉義大學歷年學業成績單（正本）（附件3） 

4. 中英文自傳（附件4） 



3 

 

5. 修習特殊教育專業課程檢核表（含已修習及待修習：依規定須於

2026年6月底前，修畢特殊教育教育專業課程規定學分數達1/3以

上，始符合甄選資格）（附件5） 

6. 符合報考資格切結書（附件6） 

7. 家長同意書（附件7） 

8. 其他有利甄選證明及資料（如參與特殊教育服務、特殊教育志工及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活動） 

以上書面資料請依序置於L夾繳交。 

八、甄選項目、時間及地點 

   (一)初試－書面資料審查（佔總成績之 60%） 
 

1. 初試以申請文件資料之審查為主，審查通過者進入面試，至多不超

過錄取名額之 2 倍。 

2. 初試通過者於 2026年 4月 29日（星期三）公告於本校特殊教育學系

網站。（https://website.ncyu.edu.tw/special） 

 (二)複試－面試（佔總成績之 40%）： 

1. 複試內容包含外國語言能力、對國內外特殊教育知識、時事與教育

專業議題的瞭解等。 

2. 複試日期、時間及地點：複試日期訂於 2026年 5月 13日（星期

三）辦理，實際複試日期、時間及地點依公告時間辦理，公告於本

校特殊教育學系網站 https://website.ncyu.edu.tw/special 

  （三）注意事項： 

1. 考生應試時須攜帶學生證正本，以便查驗。 

2. 考生如未能準時參加複試者或未攜帶學生證驗證者，以棄權論，  
不得要求補考。 

九、甄選成績計算方式及錄取規定 

   (一) 甄選成績計算方式 

1. 各甄試項目滿分皆為 100 分；各項目依所佔比率加計後，總成績滿

分 100 分。 

2. 各甄試項目成績均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 位（小數點後第 3 位四捨五

入）。 

3. 未參加複試者，其複試成績以零分計算。 

4. 總成績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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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項（科）成績＝該項（科）原始得分 X 該項（科）所占比率       

                總成績＝各項（科）成績之總和 

  (二)錄取規定 

1. 複試成績為零分，或未參加複試者，不予錄取。 

2. 總成績相同者，錄取優先順序為： 

(1) 以外國語言能力高者為優先； 

(2) 外國語言能力得分仍相同者，由歷年學業平均成績高者為優先； 

(3) 歷年學業平均成績得分再相同者，最後由複試評審委員投票決

定。 

十、錄取名單公告及報到 

(一) 錄取名單公告時間：2026年 5月 15日（星期五），採網路公告方式

公告於本校特殊教育學系網站

（https://website.ncyu.edu.tw/special） 

(二) 正、備取生請依下列規定時間內辦理確認及遞補手續： 

1. 正取生請於 2026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至 5 月 22 日（星期五）

中午 12 時前，攜帶學生證至本校特殊教育學系辦公室辦理確認

報到手續， 逾期視同放棄，不得異議，並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2. 正式錄取者須於報到時，繳交相關文件正本查驗（含語言能力

證明等）。若所繳交文件不符合甄選所規定者，則喪失赴國外

教育見習資格，並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3. 備取生將視正取生報到結果，依備取順序通知遞補。 

十一、經費補助 

(一) 機票：補助國際航班直接來回之經濟艙機票費用之 9 成，並以補助 

一次為限。  

(二) 國外生活費（含膳食費、生活費、住宿費等）：本項採部分補助為

原則，補助額度另行公告之。惟若經費有限下，則不予補助，學生

須自行全額負擔費用。  

(三) 國外保險費：核實補助。  

(四) 材料費：本項係國外教育見習期間所需之教具、教材等費用，本項

採部分補助為原則，補助額度另行公告之。惟若經費有限下，則不

予補助，學生須自行全額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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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錄取之師資生應配合事項 

(一) 錄取之師資生於出國前二個月，應檢送個人基本資料至本校特殊教育

學系，以通報我國駐當地國所屬駐外機構，以確實掌握錄取之師資生

於國外之動向及安全，並給予適當協助。 

(二) 錄取之師資生應於 2026年 6月 1日(一)前繳交同意書，以規範在國

外行為及應盡義務。 

(三) 錄取之師資生於赴國外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未休學）；國外課程

結束後，應返回本校報到。違反者依行政契約書規定繳還本校全數補

助款。 

(四) 錄取之師資生應於完成國外教育見（實）習課程後三週內繳交成果報

告，成果報告格式及內容規定，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五) 錄取之師資生之成果報告經本校或教育部評選為佳作者，須填寫著作

財產權授權契約書，其成果報告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本校或教育

部運用圖片與說明文字等相關資料、製作成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

形式檔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及

網路線上閱覽。如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本校或教育部得重製該成果資

料，不另支付酬勞或任何費用，並不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 

(六) 錄取之師資生應參加本校或教育部舉辦之成果發表及經驗分享座談

會，並配合參與本校或教育部後續推動相關計畫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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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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